市外参保人员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
一、转移接续范围
跨省就业、户籍或居住地变动，从市外变更到我市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。

注：已办理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相关手续人员（即退休人员）不能申请办理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手续。
二、转移接续时限（待遇享受时间）
在职工医保停保的三个月内办理转移接续手续的，医保待遇正常享受。超过职工医保停保三个月办理转移接续手续的，根据重庆市职工医保转移接续政策相关规定：随我市单位参保缴费成功的次月开始享受职工医保待遇、以个人身份参加我市职工医保缴费成功的第7个月开始享受职工医保待遇。
